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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鉴于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

事会任期将于 2019年 12月 27日届满，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拟按照相关法

定程序进行董事会换届选举。 

公司于 2019年 12月 11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 2019年第七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鉴于《公司章程》中关

于董事会人数有关条款规定，本次换届董事会拟选举 6名非独立董事

及 3名独立董事。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提名，并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审议，拟提名郑炳旭先生、王永庆先生、方健宁先生、潘源舟先生、

巫韬先生、郑明钗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会候选人；拟

提名邱冠周先生、吴宝林先生、谢青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候选人。上述董事候选人任期自公司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三年。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成员候选人简历详见附件。 

新一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公司第四届独立董事对本次换届选举的提名程序、表决程序及董

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进行了核查，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本事项尚

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其中独立董事候

选人资料需报请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审核无异议后，方可提请股东大

会选举。 

为确保董事会的正常运作，在公司董事会换届完成之前，公司第

四届董事会成员及高级管理人员将依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继续履行其义务和职责。 

 

特此公告。 

 

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12月 11日 

  



附件： 

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 

 

非独立董事简历： 

郑炳旭先生 

郑炳旭先生，1959年 11月出生，中共党员，博士，教授级高级

工程师。1988年起任广东省宏大爆破工程公司总经理；2003年 12月

起历任公司及其前身的董事、总经理、首席技术专家、党委书记；自

2010年 12月至 2016年 12月任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公司董事

长、总经理。2016年 12月起任公司董事长，现任公司董事长兼任党

委书记。 

郑炳旭先生现持有公司股份 44,758,4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33%，与其他持股 5%以上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

关联关系，经登陆查询最高人民法院网，郑炳旭先生不属于“失信被

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

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 

 

王永庆先生 

王永庆先生，1965年 10月出生，中共党员，博士，教授级高级

工程师。1989年加入广东省宏大爆破工程公司；2003年 12月起历任



公司及其前身的部门经理、副总经理和常务副总经理。2010年 12月

至 2016年 12月在公司任董事、常务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

秘书等职。2016年 12月起任公司董事、总经理。 

王永庆先生现持有公司股份 41,178,4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82%。与其他持股 5%以上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

关联关系，经登陆查询最高人民法院网，王永庆先生不属于“失信被

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

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

戒。 

 

方健宁先生 

方健宁先生，1970 年 8 月出生，硕士研究生，会计师、注册会

计师，中共党员。中山大学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专业。2010

年 8月至 2010年 12月历任公司广东省广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审计与

监事工作部部长（其间,2010年 8月至 2010年 12月兼任广东宏大爆

破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2010 年 12 月至 2016 年 12 月曾任于

本公司，历任财务负责人、副总经理、董事、党委书记等职；2016

年 11月至 2018年 7月任广东广咨国际工程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总经理、党委副书记；2018 年 7 月至 2019 年 12 月任广西粤桂

广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党委副书记；2019年 12月至

今任公司控股股东广东省广业集团有限公司经营管理部（集团改革领

导小组办公室）部长。 



方健宁先生曾于 2010年 12月至 2016年 12月任公司董事及副总

经理，现为公司控股股东广业集团推荐的董事候选人。方健宁先生在

离任后未曾买卖本公司股票。 

方健宁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现任职于公司控股股东广东省广

业集团，与其他持股 5%以上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

在关联关系，经登陆查询最高人民法院网，方健宁先生不属于“失信

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

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惩戒。 

 

潘源舟先生 

潘源舟先生，1970年 4月出生，硕士研究生，企业法律顾问、

律师，中共党员。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法律系经济法学专业。2008

年 4月加入广东省广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历任法律事务部项目经理、

副部长，2017年 1月至今兼广东省广业绿色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风控负责人，2017年 11月至 2019年 11月任广东省广业集团

有限公司法律事务部部长，2018年 2月至今兼任广东广业清怡食品

科技有限公司董事，2019年 11月至今任广东省广业集团有限公司法

律事务部（风险管理部）部长。 

潘源舟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现任职于公司控股股东广东省广

业集团，与其他持股 5%以上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

在关联关系，经登陆查询最高人民法院网，潘源舟先生不属于“失信



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

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惩戒。 

 

巫韬先生 

巫韬先生，1969年 2月出生，湖南大学建设学专业本科学历，

工学学士，一级注册建筑师、工程师。2003年 1月至 2006年 9月任

广东新广国际集团有限公司投资发展部副总经理，2006年 10至 2014

年 9月任广东新广国际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2013年 6月至 2016年

3月任广东广业林茂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法定代表人，

2016年 3月至 2017年 12月任广东省广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规划与

投资发展部副部长，2017年 12月至 2019年 11月任广东省广业集团

有限公司投资管理与资本运营部副部长，2018年 8月至 2019年 11

月兼任广东省广业环保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工资关系保留在

广业集团总部），2019年 11月至今任广东省广业集团有限公司投资

建设与资本运营部副部长，主持工作。 

巫韬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现任职于公司控股股东广东省广业

集团，与其他持股 5%以上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

关联关系，经登陆查询最高人民法院网，巫韬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

行人”。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

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郑明钗先生 

郑明钗，男，1963 年 1 月生，采矿工程师，一级建造师，高中

毕业。1998年 8月至 2019年 6月任福建省新华都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董事长、总经理。现任福建省新华都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2019

年 5月起宏大爆破有限公司（即宏大爆破工程集团）董事长。 

郑明钗先生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 38,181,818股，与其一致行动

人厦门鑫祥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合计共持有本公司股份 44,647,237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31%。与其他持股 5%以上股东、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经登陆查询最高人民法院网，郑明钗

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

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邱冠周先生 

邱冠周先生，男，1949年 2月出生，工学博士，中国工程院院

士。1978年到 1987年就读于中南工业大学获硕士、博士学位；1987

年至 1992年期间任中南工业大学矿物工程系副系主任、系主任、教

授、副校长；1992年至 2010年任中南大学副校长、教授；现为中南

大学教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体学术带头人和国家重点基础研究

规划发展项目（973项目）生物冶金项目首席科学家，同时兼任中国

颗粒协议常务理事，中国矿业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有色金属学会理事



常务，教育部科学技术委员会材料学部副主任，国际生物湿法冶金学

术委员会委员。 

邱冠周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其他持股 5%以上股东、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经登陆查询最高人民法院网，

邱冠周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

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吴宝林先生 

吴宝林先生，男，1963年 12月出生，哈尔滨工业大学博士，研

究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1985年毕业于东南大学，1985年

至 2016年期间曾先后担任中国航天二院副院长、七院院长、四院院

长、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总助级科技委副主任等职务。担任二院副

院长时，参与完成了红旗某型防空导弹武器系统的定型试验工作，主

持完成了该防空导弹武器系统的批生产工作。期间，担任红旗另一型

号的改进研制和批生产总指挥，完成了该型号的研制、定型和批生产

任务；担任四院院长时，主持完成了东风系列两个型号的定型试验任

务，主持完成两型国家重点武器系统的立项工作，曾荣获中国航天科

集团公司专项任务特等奖、航天基金奖等多项荣誉。现任南昌嘉捷天

剑新材料有限公司、江西嘉捷信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及江西信达航

科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同时兼任中国信息协会军民融合专业

委员会主任。 



吴宝林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其他持股 5%以上股东、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经登陆查询最高人民法院网，

吴宝林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

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谢青先生 

谢青先生，男，1963年 7月出生，本科学历，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注册税务师。1987年至 1995年任湖南常德武陵百货大楼会计、

副科长、科长，1995年至 1999年任湖南武陵会计师事务所副所长，

2000 年至 2004 年任华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高级经理，2004 年

至 2013年任中磊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副总审计师、副主任会计师，

2013 年至今任大信会计师事务所副主任会计师，曾任中国证监会第

十届、第十一届发行审核委员会委员。现兼任中广天择传媒股份有

限公司独立董事、广东东箭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广东

景兴健康护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湖北省宏源药业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谢青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其他持股 5%以上股东、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经登陆查询最高人民法院网，

谢青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

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